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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2-038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于2012年8月11日

披露了《关于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2年8月22日披露了《关

于推迟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本公司将原定于2012年8月29日

召开的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推迟至2012年9月4日召开（详见2012年8月22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2012年8月24日，本公司收到股东珠

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提案人”)提交的《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函》和《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函》、股东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提案人”)提交的《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和《关于提名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提案》、股东宁波恒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提案人”）提交的《关

于推举李鹏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和《关于推举柳新民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

案》，本公司将增加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有关情况如下: 

一、股东临时提案内容 

（一）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时提案 

    1、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函 

    “本公司作为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合股份”）的股东，持有贵公司  

36,433,162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0.57%。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公司具有提案权。 

    鉴于力合股份于2012年5月8日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力合股份董事会成员由9名组成变更为由11名组成。本

公司推荐雷伟先生为力合股份第七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雷伟相关提名文件见附

件），本提名人保证所提供的被提名人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希望力合股份及力合股份董事会能够接纳本公司关于董事候选人的提

名，并提交即将于9月4日召开的力合股份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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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函 

    “本公司作为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合股份”）的股东，持有贵公司    

36,433,162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0.57%。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公司具有提案权。 

    鉴于力合股份于2012年5月8日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力合股份董事会成员由9名组成变更为由11名组成。本

公司推荐张殿波女士为力合股份第七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提名文件见附件），

本提名人保证所提供的被提名人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希望力合股份及力合股份董事会能够接纳本公司关于董事候选人的提

名，并提交即将于9月4日召开的力合股份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临时提案： 

  1、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本公司作为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合股份”）的股东，持有贵公司

32,473,541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9.42%。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公司具有提案权。 

    鉴于力合股份于2012年5月8日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力合股份董事会成员由9名组成变更为由11名组成。为

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推荐贺臻为力合股份第七届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提名文件已于5月15日提交贵公司，本提名人保证所提供的被

提名人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希望力合股份及力合股份董事会能够接纳本提案，尽快履行相应审核程

序，并将此提案提交即将于9月4日召开的力合股份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本公司作为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合股份”）的股东，持有贵公司

32,473,541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9.42%。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公司具有提案权。 

    鉴于力合股份于2012年5月8日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力合股份董事会成员由9名组成变更为由11名组成。为

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推荐邱创斌为力合股份第七届独

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提名文件已于5月15日提交贵公司，本提名人保证所提供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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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人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希望力合股份及力合股份董事会能够接纳本提案，尽快履行相应审核程

序，并将此提案提交即将于9月4日召开的力合股份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宁波恒益投资有限公司临时提案 

    1、关于推举李鹏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本公司作为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的股东，持有贵公司

1200.07万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3.48%。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公司具有提案权。 

鉴于力合股份于2012年5月8日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贵公司董事会成员由9名组成变更为由11名组成。为保护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推荐李鹏为上市公司第七届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李鹏相关提名文件已于5月16日提交贵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本公司希望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董事会能够接纳本提案，尽快履行相应审核程

序，并将此提案提交即将于 9 月 4 日召开的力合股份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 

2、关于推举柳新民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本公司作为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的股东，持有贵公司

1200.07万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3.48%。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公司具有提案权。 

鉴于力合股份于2012年5月8日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贵公司董事会成员由9名组成变更为由11名组成。为保护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推荐柳新民为上市公司第七届独立董

事候选人。柳新民相关提名文件已于5月16日提交贵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本公司希望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董事会能够接纳本提案，尽快履行相应审核程

序，并将此提案提交即将于9月4日召开的力合股份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提案人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提案人的资

格要求；提案提出的时间符合“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

集人”的规定；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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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张文京、李杰、郑欢雪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雷伟、贺臻、李鹏作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张殿波、邱创斌、柳新民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提名程序进行了审查，

认为：雷伟、贺臻、李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非独立董事任职条

件；张殿波、邱创斌、柳新民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

条件。上述提名是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的，提名

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变更情况 

综合三位股东提案，本次股东大会增加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雷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②选举贺臻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③选举李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张殿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②选举邱创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③选举柳新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各一名；股东所

持有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票数，股东可选

择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各一人，将其拥有的表决权票数集中使用投给该名

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得票最多且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者当选。 

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进行相应的修改，具体情况详见《关于 201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后的通知》。 

除上述事项外，其他事项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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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雷伟：男，35岁，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2001年3月至2005年5

月任珠海格力石化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任欧玛嘉宝（珠

海）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2006年8月至今在珠海市国资委担任珠海市管

企业董事、财务总监，先后任珠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珠

海经济特区隆益实业公司、珠海市高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珠海九洲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免税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其中任珠海九洲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免税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雷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其他相关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董事任职条件。 

 

    贺臻：男，47岁，硕士。1991年8月至2007年11月先后担任中国华联房地产开

发公司项目经理、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

长、广州康大科技工业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广州康达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广州智通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2008年1月起担任广

州市番禺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10月至今担任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副院长。 

截至本公告日，贺臻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其他相关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董事任职条件。 

 

李鹏：男，49岁，本科。1984年 8月至 1993 年 7月在北京大学分校任教；1993

年 7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0 年 10 月至今任中国中

科智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李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其他相关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董事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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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张殿波：女，43 岁，高级会计师。1992年 7月至 2002年 4月在吉林大学财务

处从事会计核算工作；2002年 4月至 2007年 7月任吉林大学经济信息学院财务办

公室主任；2007年至今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财务总监。2007年 8月至今任珠海万

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殿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

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邱创斌：男，40 岁，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1995年至 7月至 2000 年 6月历

任广东省惠州市汝湖中学教师、深圳市平岗中学代课教师、南海市杰兴化工有限公

司会计；2000年 7月至今历任深圳市财安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现任副所

长（合伙人）；2009年 5月至今任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邱创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

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柳新民：男，45岁，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律师。1992

年9月至1998年6月任甘肃省审计科研培训中心办事员；1998年7月至2002年8月任甘

肃省第二审计事务所部门经理；2002年9月至2007年5月任深圳市大田国际运输代理

有限公司华南区财务总经理；2007年6至2010年2月任深圳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深圳分所注册会计师；2010年3月至今任深圳天地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日，柳新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

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